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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芸和孩子们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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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范跃红
通讯员 陈佩佩 方利利

在党的二十大召开期间，北
京展览馆推出了“奋进新时代”
主 题 成 就 展 ，其 中 有 一 张 富 含

“浙江检察元素”的照片吸引了
不少人的注意。画面中的女检察
官，穿着一身利落的检察制服，
面带微笑地向孩子们提问，孩子
们争先恐后地举手回答。这个女
检察官是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
检察院第八检察部主任方芸，照
片中，她正在开展“送法进校园”
宣讲活动。

“向阳花，向阳而生，逐光而
行。”方芸对记者说，未成年人就
如同这向阳花，她的目标就是向
阳守护、静待花开。她带领的未
检团队也由此命名。

普法路上的“死磕派”

“在小朋友眼里，她是最受
欢迎的‘检察官姐姐’。在我们眼
里 ，她 是 个‘ 抠 细 节 ’的‘ 死 磕
派’。”谈及方芸，“向阳花”未检
团队成员杜华莎笑着说。

作为最高检表彰的“法治进
校园”全国巡讲活动中表现突出
个人，方芸对法治宣讲早已驾轻
就熟。但谈起第一次站上宣讲台
的经历，她仍记忆犹新。

2017 年底，方芸初到未检部
门，正好其他地区发生了系列虐
童案。面对触目惊心的案情，方
芸开始思考如何填补幼教领域
的普法空白。

直接去幼儿园开展宣讲，面
对面交流，这无疑是最快、最直
接的方法。但是，课程怎么讲、讲
什么？方芸犯了难。“之前我们宣
讲的内容更倾向于预防未成年
人犯罪，宣讲对象是有一定认知
能力的初中生、高中生。针对幼
儿、幼师的宣讲相对较少，而且
没有现成的课件可以参考。”

怎么解读知识点才能更让
人听得进去、听得明白？方芸和
同事从一起起社会关注度较高
的案件入手，分析案件发生的原
因，详细梳理法条，经过多轮调
整和删改，最终制作了“架起沟
通的桥梁——从儿童权益保护
谈起”的法治课件。这也让她成
为了同事们眼中的“死磕派”。

“在讲课的时候，台下的老
师们时不时会提出一些问题。”
方芸回忆道。为此，她索性走下
讲台到他们中间。一节课下来，
不仅老师们了解到了防护知识，
方芸也收集到了老师们最关注
的问题。课程结束后，方芸立即
将这些问题补充到自己的课件
中，对宣讲内容再次进行调整，
而 这 也 成 为 了 她 日 后 的 工 作
习惯。

“每一堂法治课，都让孩子
们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5 年
来，方芸带着这样的决心，走过

了 90 多所学校、43 个村社，送去
100 余场法治宣讲，足迹遍布萧
山区的每个角落。

2019 年 ，方 芸 经 过 层 层 选
拔，走进了最高检和央视联合制
作的《守护明天》栏目，为全国观
众讲述杭州的未成年人检察保
护故事。特殊的跨界经历让方芸
意外地成了一回“网红”，在这过
程中，她收到了很多信息，她说
其中一条让她印象最为深刻——

“方检察官，你做的工作太有意义
了！我想报名当志愿者。”

唤醒“不合格”的家长

“这是第一笔司法救助金，
您先收下，有什么困难随时联系
我们。”当方芸赶赴淳安，将 6000
元的司法救助金交给何奶奶时，
老人家的眼圈红了。

2020 年初，方芸办理了一起
养 母 虐 童 案 ——4 岁 女 童 依 依

（化名）被养母用热水冲浇身体，
造成全身多处烫伤，构成重伤二
级。虽然案发后孩子回到了亲生
母亲身边，但内心的创伤比身上
的伤痛更难愈合。考虑到孩子需
要长期的心理治疗，萧山区检察
院决定发放 4 万元救助金，并采
用分期支付的方式，发放给实际
照顾依依的何奶奶。

“怎么让依依父母担负起监
护责任？”方芸萌生了完善强制
亲职教育制度的想法。之后，方
芸和妇联干部、社工、老师一起
对依依父母进行法治教育，帮助
其了解监护职责，掌握正确的教
育方式和沟通技巧。经过长达一
年 的 努 力 ，依 依 逐 渐 走 出 了 阴
霾。当方芸再次来到依依家时，

依依甜甜地请她坐下，交谈中还
不停地提到“我爸爸”“我妈妈”。
方芸知道，孩子在家庭中感受到
了久违的温暖，这也坚定了她推
动强制亲职教育制度化的决心。

2021 年 2 月 ，杭 州 市 检 察
院、妇联在萧山区成立杭州市强
制亲职教育实验基地，方芸牵头
细化亲职教育工作实施办法，创
设了“三会两评估”和“亲职见习
期”等特色工作制度。针对亲职
教育强制性不足的问题，方芸运
用训诫、动态调整教育期限等方
式强化过程监督，有效解决了过
去 强 制 亲 职 教 育 系 统 性 、规 范
性、社会支持不足等问题。

记者了解到，截至目前，萧山
区检察院已发出督促监护令 34
份，开展家庭教育指导 174 人次。
相关工作在杭州市全面展开。

对未成年人的保护，一
刻都不会缺席

“判决被告支付所销售的不
符合国家标准的口罩价款三倍的
赔偿金，共计 25万余元，并在新闻
媒体上公开赔礼道歉……”2020
年 8月 27日，随着法槌落下，全国
首例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销售伪劣
儿童口罩公益诉讼案宣告判决。

2020 年初，突如其来的新冠
肺炎疫情打乱了人们的生活节
奏，口罩成了生活必需品。吕某
等人竟然视此为商机，通过他人
批量采购伪劣儿童口罩 40 余万
个，在杭州、金华等多地的母婴
店销售。方芸告诉记者，当时，她
正下沉社区协助防疫工作。得知
线索后，她来不及返回家中，第
一时间回到单位全面了解案情，

并引导公安机关进一步调查取
证。随后，萧山区检察院依法对
吕某、谢某作出批准逮捕决定。
后 来 ，二 人 分 别 被 法 院 判 处
刑罚。

人是抓到了，但已经进入流
通领域的口罩怎么办？了解到涉
案伪劣儿童口罩被出售到多地，
方芸一面向上“溯源”，对涉案人
员资金流、物流等信息进行重点
调查和梳理，进一步引导公安机
关到吕某等人的上家所在地查
清涉案口罩来源，并现场抓获涉
案人员一名；一面向下“截流”，
要求公安机关立即赶往售出地，
最终从当地的幼儿园、学校截获
了伪劣儿童口罩 2万余个。

2020 年 8 月 27 日，萧山区检
察院依法对吕某提起民事公益
诉讼，法院当庭作出判决，支持
了检察机关的全部诉求。

庭 审 结 束 后 ，萧 山 区 检 察
院、杭州互联网法院决定将赔偿
款交浙江省妇女儿童基金会代
为管理。赔偿款用于为未成年人
预防和治疗新冠肺炎等公益事
项支出，目前已为全省 11 个市
100 家 儿 童 之 家 送 去 暖 心 防
疫包。

“做这项工作的初衷，是想
将‘取之于’侵害未成年人权益
案件中所获的赔偿款‘用之于’
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的公益工作
中 ，真 正 做 到‘ 物 尽 其 用 ’。”方
芸说。

“对未成年人的保护，一刻
都 不 会 缺 席 。”方 芸 在《守 护 明
天》栏目中说。她告诉记者，在呵
护“向阳花”成长的过程中，自己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心向暖阳，
便不惧道阻且长。

一张照片背后的故事

□本报记者 卢志坚
通讯员 王笛扬 李晓婷

“我们家囡囡刚和同学拿
了苏州青少年足球赛的冠军，
这两天高兴得不得了！”近日，
江苏省张家港市检察院检察
官杨勇回访被救助女孩小敏

（13 岁，化名）时，小敏的继父
跟他分享了这个好消息。

一年多以前，小敏的母亲
病逝。之后，小敏跟着继父生
活。继父是盲人，收入微薄，
两人生活十分艰难。小敏曾
给生父打电话求助，但遭到了
拒绝：“我跟你妈妈当初离婚
时说好的，你不随我的姓，我
就不养你了，以后别给我打电
话了。”

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2021 年 7 月 20 日，在当地社区
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小敏来到
张家港市法律援助中心申请
法律援助。在法律援助中心
的帮助下，小敏准备起诉自己
的父亲，以得到抚养费。

当时，张家港市检察院的
检察官正好在法律援助中心走
访。了解到小敏的遭遇后，检察

官立即和法律援助中心的律师、
社工一同来到小敏家。经过全
面调查核实，检察官认为小敏的
情况完全符合民事起诉条件，检
察机关应该支持起诉。

2021 年 8 月 5 日，张家港
市检察院发出支持起诉书，支
持小敏对其生父提起诉讼，追
索抚养费。最终，在法院的调
解下，小敏与其生父达成调解
协议，小敏生父承诺每月给小
敏 600元抚养费。

为给予小敏更多关爱和
帮助，检察官根据法律规定
对 小 敏 启 动 了 司 法 救 助 程
序。通过审查核实有关资料
并 报 市 委 政 法 委 审 批 同 意
后，张家港市检察院为小敏
申 请 到 了 5000 元 司 法 救 助
金。小敏的继父收到救助金
后，激动地说：“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同时，张家港市检察院将
相 关 情 况 移 送 给 市 民 政 部
门。市民政部门在核实后，立
即为小敏设立了单人户低保
账户，每月打入固定的低保资
金，为小敏的日常生活提供基
本保障。考虑到小敏尚未成

年 ，该 院 与 民 政 部 门 共 同 决
定，委托当地街道未成年人保
护工作站的一名“社区妈妈”
持续跟踪小敏的心理状况，帮
助小敏消除心理障碍，重振生
活信心。

2021年 8月，经过检察官积
极推动，小敏作为体育特长生入
读一所公办中学。2022年 6月
30日，检察官到学校回访时，发
现小敏长高了，也变得更自信
了。“学校为我提供了阳光午餐，
不用再交伙食费了。每天都有
老师和‘社区妈妈’的关心，我还
能和小伙伴们一起参加足球训
练，生活非常充实……”小敏开
心地说。

“天气炎热，骑车要注意
安全和防晒。”得知小敏骑车
上下学，检察官特意叮嘱道。

据悉，张家港市检察院坚
持从“爱”出发、从“帮”入手，
在维护未成年弱势群体合法
权益、解决其家庭急困问题的
同时，切实关注他们的核心需
求，尽可能帮他们走出困境。
2021 年以来，该院共办理未成
年人司法救助案件 32 件，发放
司法救助金 21 万元。

自己的孩子，不能说不养就不养

□本报记者 倪建军
通讯员 李毛毛

近日，陕西省绥德县检察
院检察官接到了未成年人小
花（化名）的电话，得知她的抚
养费有了保障。

两 年 前 ，小 花 的 父 母 离
异，两人约定：小花跟随母亲
一起生活，父亲每月给小花抚
养费 800 元。但之后，父亲不
仅没有探望过小花，还拒绝给
付抚养费，母亲多次索要均无
果。母亲经济来源不稳定，小
花的生活随之陷入困境。

2022 年 8 月 10 日，绥德县
检察院开展“送法进校园”活动
时，来到了小花所在的学校。听

完检察官姐姐的宣讲，小花得知
了未成年人保护法相关内容，而且
记住了绥德县检察院的电话。不
久，小花拨打电话寻求帮助。

检察官告诉小花，她可以
通过提起诉讼要求父亲支付抚
养费，还可以申请检察机关支持
起诉。小花与母亲商量后，决
定起诉，并于 2022 年 8 月 23 日
申请检察机关支持起诉。

绥德县检察院经调查核实，
认为小花父亲故意不支付抚养
费的行为违反了有关规定，决定
支持小花起诉。10月 25日，法院
经过审理，判决小花父亲支付此
前未按时支付的抚养费，并从判
决之日起每月按时给小花抚养
费 2000元，至小花年满 18周岁

止。小花父亲服判，当即补上了
此前欠下的抚养费，并足额支付
了当月的抚养费。

办案过程中，得知小花因
经济困难有辍学想法，该院积
极开展司法救助。10月 26日，
该院依法为小花发放国家司
法救助金 1 万元，帮助小花恢
复正常的生活和学习。

“这并不是个例。今年以
来 ，绥 德 县 检 察 院 探 索 建 立

‘支持起诉+司法救助’工作方
式，最大限度为困境未成年人
提供全方位司法保护，已对有
类似情形的 4 名未成年人支持
起诉，切实维护了未成年人合
法权益。”绥德县检察院人民
监督员党飞跃告诉记者。

抚养费有了法律保障

▲

“我决心忠于宪法和法律，
认真学习法律知识，增强法律
观念……”在湖北省团风县检
察院未成年人法治教育基地，
一群学生庄严宣誓。

日前，团风县检察院未成
年人法治教育基地迎来了首批
红领巾法治讲解员。他们都是
来自县思源实验学校的学生。

讲解员们向前来基地参观的学
生，声情并茂地讲述了什么是
法律、如何预防犯罪保障自己
的权益、校园公共安全等内容。
最后，一名讲解员带领同学进
行了法治宣誓。

讲解员们告诉记者，这种从
被动受教者变为主动参与者的
身份转换，让他们更有责任感和

使命感。之后，他们将进一步学
习法律知识，播撒法治阳光，以
身作则，带动更多同学加入“知
法、守法、普法”的队伍中来。

“挑选红领巾法治讲解员
是我们进一步深入推进‘法治
进校园’活动，充分用好未成年
人法治教育基地的新举措。”首
批 红 领 巾 法 治 讲 解 员 的 辅 导

员、团风县检察院第一检察部
检察官助理陈一方说。

此前，为让讲解员们顺利
上任，该院联合思源实验学校
对他们进行了专门培训，包括
语言表达技巧、法律知识等内
容。

文/图：本报记者戴小巍
通讯员王粲 周泽阳

红领巾法治讲解员上岗
□本报记者 张宇虹 窦晓峰

通讯员 高燕

近 日 ， 13 岁 的 小 美 （化
名） 背着“代理妈妈”们为她
准备的新书包重返校园。踏进
校门前，她开心地抱了抱来送
她的“代理妈妈”们。看着她
进入校园，“代理妈妈”们忍不
住相视而笑。

针对未成年人因案产生的
心理创伤、情绪不稳等问题，辽
宁省黑山县检察院特别组建了
检察官“代理妈妈”团队，着力改

善未成年被害人身心状况，帮助
其摆脱困境。小美就是“代理妈
妈”们的第一个孩子。

两 年 前 ， 小 美 的 父 母 离
异，她跟随父亲生活。父亲身
患疾病，靠务农维持生计。由
于家庭困难，小美初中没毕业
就辍学了。2022 年 8 月，小美
遭受了不法侵害。案发后，小
美患上了中度抑郁和焦虑，与
父亲沟通不畅，不愿和他人交
流，夜晚经常在噩梦中惊醒。

了解到小美的情况后，黑
山县检察院未检部门的 3 名检

察 官 “ 代 理 妈 妈 ” 正 式 上 岗 。
她们利用业余时间，到小美家
里陪她聊天谈心，帮她收拾杂
乱的房间，带她到专业机构做
心理疏导和治疗。同时，该院
积极联系县妇联将小美纳入帮
扶范围，为其送去学习和生活
用品；与县教育局沟通协商复
学 事 宜 ， 帮 助 小 美 重 返 校 园 ，
并争取到减免学杂费政策和每
年 2000 元的助学金。

在“代理妈妈”们的不懈
努 力 下 ， 小 美 的 状 况 明 显 好
转，生活困难也得到解决。

小美与她的“代理妈妈”们

本报讯（记者沈静芳 通讯
员王丽娜 宁燕） “本地验光
不准，每次都带着孩子去外地配
镜。但是孩子用眼多，近视发展
快，隔一段时间就要重新配镜，
花了不少时间和金钱……”今年
4 月，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检察
院“丁香”未检团队检察官在“法
治进校园”巡讲中，听到有的家
长吐槽。

针对家长们的反映，检察
官立即对乌海市下辖 3 个区的
20 余家眼镜店进行调查。调查
发现，本地无一家眼镜店验光
设备存在超有效期的情况，验
光师均取得验光师证，几家大
型眼镜店还配备了先进的生物
测量仪。但是，部分眼镜店存
在售卖“三无”儿童墨镜和眼
镜清洗器、过期隐形眼镜护理
液等情况。

“孩子觉得戴框架眼镜不好
看 ，就 在 学 校 旁 边 礼 品 店 买 了

‘美瞳’。”调查中，一名中学生的

家长告诉检察官。随后，检察官
又陆续深入全市多家礼品店进
行调查。

按照相关规定，彩色、软性
亲 水 接 触 镜 属 于 III 类 医 疗 器
械，经营此类产品的商家需取得
相应许可。但是，检察官在调查
中发现，一些礼品店在没有《医
疗器械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
售卖形形色色的“美瞳”产品，价
格在 10元至 20元一副不等。

另外，在一些视力保健店
的醒目位置，清晰可见“15 分
钟提高孩子视力”“让刚近视的
孩 子 告 别 近 视 ” 等 虚 假 广 告 。

“孩子们可以通过科学用眼、增
加户外活动时间、减少长时间
近距离用眼等方式，预防、控
制和减缓近视。视力保健店用
虚假广告吸引家长和学生，导
致家长花了冤枉钱，孩子浪费
了时间。”检察官说。

6 月 17 日，针对调查中发现
的问题，该院向乌海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发出公益诉讼诉前检察
建议，建议其加强对眼镜店、视
力保健店、礼品店的日常监管，
督促市场主体按照营业执照登
记范围规范经营，禁止虚假宣
传误导消费等行为；加强科普
宣传，提高未成年人及其家长的
辨别能力。

收到检察建议后，市场监
督管理局立即成立整治工作专
班，对全市眼镜店、视力保健
店、礼品店进行检查，共发出
责令整改通知书 10 余份，提出
口头整改意见 12 次，作出处罚
决定 1 次，同时印发宣传材料 5
万余份，线上线下同步宣传用眼
安全等常识。

日前，该院对检察建议落实
情况进行“回头看”时发现，相关
问题已全部整改到位。“以前，只
要学生们喜欢我们就卖，根本不
知道卖‘美瞳’还需要许可。现
在，不敢随便卖了……”一家礼
品店老板说。

不让“护眼”变“伤眼”


